
一周打假

北京查获假专供“茅台”酒

近日，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 北京

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检察、 公安机

关以及茅台酒集团工作人员， 查获销售假

冒专供“茅台” 酒 100 箱。

根据线索， 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

高碑店某商户内查获了总计 100 箱共 400

瓶带有“飞天茅台” 标识的白酒。 现场销

售负责人员无法向执法人员提供涉案商品

的进货来源。

现场执法人员注意到， 该“茅台” 酒

不同于普通茅台酒， 盒身上印有“中央军

委联合参谋部” “警卫局接待用酒” 以及

带有“八一字样的红色五角星” 图案， 酒

瓶不同于普通茅台酒的白色瓷瓶， 而是金

黄色瓷瓶， 瓶身外观样式与正品茅台酒一

模一样， 区别就在瓶身正面的标识中央醒

目位置印有红色的“中央警卫局”， 右下

角印有“接待用酒 （专供）” “中央军委

联合参谋部” 字样， 左上角还印有茅台特

有的注册商标飞天图案。 经茅台酒集团工

作人员现场辨认， 上述涉案商品属于侵犯

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假冒商品， 现场共

100 箱， 每箱 4 瓶， 共计 400 瓶， 每瓶售

价 1500 元， 货值金额 60 万元。

目前， 该案已通过行刑衔接程序移送

公安机关， 嫌疑人被公安部门依法关押审

讯， 涉案商品被公安机关扣押。

主笔 话闲

不能放任互联网资本化“野蛮生长”

如今， 在衣食住

行、 教育、 医疗等民

生领域， 到处都有互

联网和资本叠加的影

子。 这种模式的融合

的确是一种产业创新， 在很多方面给消费

者带来了不小的便利。 然而， 有利必有

弊， 本期“权威曝光” 就揭开了互联网资

本化“成长的烦恼”， 其带来的阵痛很有

可能对基本民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当互联网资本做大之后， 其必然的结

果就是某些方面的“垄断”， 再加上前期

为抢占市场拼命烧钱， 一旦占领市场， 必

然会“反噬”。 世上没有白吃的馅饼， 羊

毛终究还是出在羊身上， 由于市场地位和

信息不对称， 资本最终会阻碍公平竞争获

取超额收益， 并滥用市场向下剥削， 以此

达到利益最大化， 填补前期的“损失”。

而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不少互联网资本由

于资金链的断裂会引发各种金融风险， 即

使“成功” 占领市场还可能出现大量的结

构性失业问题， 影响社会的基本稳定。 如

此种种， 都意味着不能放任网联网资本

“野蛮生长”， 否则很可能在未来造成难以

弥补的损失。

新事物必然有风险， 关键在于如何防

控风险。 这就需要国家层面通过法律法规

予以强有力的规制， 执法行政部门进行

“贴身” 的监督， 否则， 资本一旦脱离缰

绳， 后果不堪设想。 金勇

讯简
徐汇区生态环境局启动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徐汇区生态环境局举行了

2021 年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双随机、 一公

开” 工作启动仪式。 通过上海市随机抽查系统

2148 家企业 （重点企业 23 家、 特殊 107 家、

一般 2018 家） 中， 随机抽出本年度第一季度

86 户被检查对象， 并随机选派匹配了执法检

查人员。

今年“双随机、 一公开” 抽查更加突出针

对性、 专业性和科学性， 结合往年抽查工作经

验， 科学调配执法检查力量， 动态完善随机抽

查“两库”， 更新固定污染源数据库， 制定抽

查事项清单， 根据辖区环境质量、 监管对象、

污染源数量、 排污状况和群众来信来访等， 充

分依托移动执法系统， 重点对工业源、 汽修、

餐饮、 加油站、 干洗店、 实验室、 诊所等企业

加大随机抽查力度， 提高抽查比例， 要求执法

人员使用移动执法设备对检查过程实行全过程

记录， 做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虹口区城管执法局

检查农贸市场垃圾分类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农贸市场是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

场所， 人流量大、 垃圾产量大是其特点， 加之

新冠疫情突发病例不断， 加强农贸市场这一特

殊区域垃圾分类管理尤为重要。 近期， 虹口城

管广中中队协同街道各部门开展针对菜市场垃

圾分类联合执法行动。

本次联合执法行动由城管、 市监、 街道管

理办、 平安办、 网格中心等多方力量组成， 针

对广中辖区内的广中菜市场、 广灵菜市场、 花

园菜市场、 天通庵路菜市场、 中广菜市场等区

域进行垃圾分类联合执法。 重点检查菜市场内

的垃圾分类投放情况、 集中投放点垃圾收集容

器设置规范、 收运台账等情况， 以边执法边普

法的方式， 进一步推动落实垃圾分类检查长效

工作， 全面提升菜市场内垃圾分类管理执法力

度和成效。 通过此次联合执法行动， 各大菜市

场都做到生活垃圾按类投放、 垃圾分类收集容

器设置规范、 收运台账完整等要求， 菜场整体

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达到了预期执法效果。

黄浦区民政局

组织开展公益基地创建培训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根据市民政局关于在全市民政系

统推广使用“公益上海” 平台要求， 近日， 黄

浦区民政局组织开展公益基地创建培训。

民政领域是志愿服务的重要阵地， 黄浦区

民政局积极推动局属事业单位、 局管社会组织

创建公益基地、使用“公益上海”招募志愿者、开

展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等工作， 确保“公益上

海”在民政域内率先使用、全面覆盖，为其他领

域推广使用“公益上海”平台作出示范。

黄浦区民政局始终依法规范志愿服务工

作， 保障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对

象的合法权益， 并在各相关部门和街道的配合

支持下， 加强公益组织的培育力度。

◆处理过程及结果荨

◆律师说法 荨

  ?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直播带货”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商家所设置的“退货”门槛于法相悖，“霸王条

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消费者仍有权要求退

货， 商家应依法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

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

“除法定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

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外， 经营者采用

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

者均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

无需说明理由。”金玮律师表示，《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二十五条对此已作明确规定，但同

时也需提醒注意的是，根据该条规定，消费者

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 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

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

价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

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就消费者的遭遇而言， 网络主播介绍

该款美容仪的话术或有夸大的成分， 有虚假

宣传之嫌。” 金玮律师表示， 根据 《网络直

播营销行为规范》 第五条的规定， 网络直播

营销活动应当全面、 真实、 准确地披露商品

或者服务信息， 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 严格履行产品责任， 严把直播产品

和服务质量关； 依法依约积极兑现售后承

诺， 建立健全消费者保护机制， 保护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的规定， 商家发布的

产品、 服务信息， 应当真实、 科学、 准确，

不得进行虚假宣传， 欺骗、 误导消费者。 涉

及产品、 服务标准的， 应当与相关国家标

准、 行业团体标准相一致， 保障消费者的知

情权。 商家营销商品和服务的信息属于商业

广告的， 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 的各项规定。

同时， 金玮律师也指出， 根据 《电子商

务法》 第十七条的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

当全面、 真实、 准确、 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

服务信息，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 编造用户

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 欺骗、 误导消费者。

此外， 金玮律师还提醒广大消费者， 面

对网络直播营销， 切勿冲动消费， 应保持理

性， 选购有品质保障的商品， 并保留好有关

购物凭证， 以便在如有纠纷发生时可依法维

权。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李女士等多名消费者

投诉时间： 2020 年 12 ?

随着“颜值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 美容

护肤市场进一步扩大， 其中美妆个护类商品

更是表现突出， 尤其是曾经只能出现在美容

机构中的美容仪， 非常受消费者追捧。

近日， 浦东新区消保委收到大量女性消

费者的投诉， 无一例外都是通过一家电子商

务公司的直播间购买了某品牌的美容仪。 直

播中， 主播宣传使用该款美容仪会有提拉紧

致、 再生胶原、 淡化法令纹的效果， 于是众

多爱美女士纷纷下单购买这款产品。

购买后， 很多消费者发现， 该品牌实际

使用效果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强大， 甚至还出

现皮肤过敏红肿的现象， 部分消费者要求商

家退货遭拒。 淘宝客服介入后， 商家却以产

品已拆封， 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

主播退款承诺套路多

产品拆封竟拒绝退款

  收到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当即与消费者们取得联系， 包括李女士在内

的几位消费者都是通过某直播平台关联的链

接购买的美容仪， 在直播间听主播口述不满

意可以退款， 而几位消费者事实上也仅打开

了包装， 并未实际使用。 消费者们还反映，

现如今再去看商品页面， 才发现最下面有一

行小字写着“产品一经使用不作退换”。

消保委工作人员联系到经营者， 经营者

表示在直播中， 主播的退款承诺并非消费者

所理解的， 仅仅指的是“买贵退款”， 即当

消费者拍下来之后到其他平台去对比价格，

价格卖高了可以申请退款， 其他退货承诺均

未提及。

工作人员认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二十六条“经营者在经营者活动中使

用格式条款的，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价款或者

费用、 履行期限和方式、 安全注意事项和风

险警示、 售后服务、 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

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 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予以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

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

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

规定，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

制交易。 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

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 其内容无效。” 消

费者通过直播平台链接直接跳转到付款页

面， 并没有看到商品详情及退货规则， 经营

者不得以格式条款拒绝消费者的退货申请。

同时根据该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经营者采

用网络、 电视、 电话、 邮购等方式销售商

品，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

货， 且无需说明理由。 网购七天无理由退货

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经营者的

“买贵退款” 是不能对抗法律的。

经过浦东新区消保委与商家的多次协商

后， 经营者已为消费者退货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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